
澳門科技大學語音實驗室 

使用規範 

 

 

為確保澳門科技大學語音實驗室（以下簡稱“實驗室”）實驗環境的專業性、實驗設

備的正常高效運轉以及實驗數據的安全可靠，所有使用者須嚴格遵守以下條款。 

 

一、實驗室使用總則 

 

1. 准入與預約管理 

⚫ 僅限實驗室管理團隊成員、工作人員及經審批的師生與研究人員使用，非相關

人員未經允許不得進入。實驗室管理團隊成員和工作人員有權拒絕任何未預約

人員進入。 

⚫ 使用實驗室（含參訪、授課、研討、實驗等）需提前 3 個工作日填寫《實驗室

使用申請表》（附錄），並提交至實驗室管理團隊審核進行預約。預約成功後

請根據預約時間使用實驗室。 

⚫ 實驗室正常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9:30-13:00 / 14:30-18:00，法定節假日暫停

開放（如遇惡劣天氣，則參考大學相關指引開放）。如有特殊需求（如於正常

開放時間以外或節假日進行實驗），需在《實驗室使用申請表》中進行說明。 

 

2. 環境維護 

⚫ 保持實驗室整潔，實驗結束後需整理使用區域、清理個人用品及垃圾。 

⚫ 嚴禁在實驗室內飲食、吸煙或存放包括食品在內的個人用品，避免設備受損或

佔用實驗室空間。 

⚫ 應保持安靜的科研環境，禁止在實驗室內喧嘩、追逐或開展無關的活動（如娛

樂、閒聊等）。 

 

 

二、設備使用規範 

 

1. 基礎設備（計算機及輔助設備） 

⚫ 實驗室所有 PC 主機均運行 Windows 系統，禁止擅自安裝或卸載軟件、修改系

統設置或更換硬件。 

⚫ 若有實驗需求需安裝專用程序時，須在實驗室工作人員指導下操作，並將程序

安裝至指定路徑，實驗結束後應及時刪除。 

⚫ 使用投影儀等輔助設備前，須確認設備狀態，如出現無響應或異常問題時，應

及時聯繫工作人員，禁止強行操作。 

 

2. 錄音設備 

⚫ 使用專業電容麥克風錄音時，請輕拿輕放，避免設備損壞。 

⚫ 調試麥克風及錄音設備前，請咨詢實驗室工作人員。 

⚫ 錄音結束後，將麥克風歸位並關閉相關設備電源。 

 

 



3. 錄音室 

⚫ 在開始錄音前，應確保隔音門完全關閉以保持隔音效果。 

⚫ 禁止在錄音室內放置非實驗物品。 

 

4. 專業研究設備 

⚫ 使用眼動儀、腭位儀、聲門儀、鼻音計、鼻流計以及其他專業設備前，須參加

實驗室組織的專項培訓，禁止未經培訓擅自操作高精密設備。 

⚫ 上述專業設備須在實驗室工作人員指導下使用。 

⚫ 實驗前應檢查設備運行狀態，如發現故障請及時告知工作人員。 

 

 

三、實驗數據管理 

 

1. 實驗數據與知識產權歸屬 

⚫ 依託實驗室產生的實驗數據及知識產權，除另有協議外，由研究者（團隊）和

實驗室共有。 

⚫ 研究者應尊重本實驗室之投入與資源，凡使用實驗室及其設備開展教學或科研

工作所取得的相關成果（包括但不限於論文、報告、專利、項目申報等），均

須明確標註澳門科技大學語音實驗室為實驗或數據支持單位，並按照學術規範

及實驗室相關規定進行成果署名或致謝。 

 

2. 數據安全與備份 

⚫ 實驗數據應妥善保存，重要數據請備份至實驗室指定存儲設備。 

⚫ 禁止將實驗數據傳播至未經授權的平台或設備，或洩露給第三方。 

⚫ 依託實驗室設備產生的原始數據由實驗室存檔 5 年，研究者可申請延長存檔

期。 

 

3. 實驗倫理與隱私保護 

⚫ 於實驗室開展研究時，應嚴格遵守一般的研究倫理以及大學/學院關於研究倫

理的規定。如有需要，應向學院學術倫理審查委員會提出倫理申請。 

⚫ 涉及參與者隱私的實驗數據需嚴格保密，任何實驗結果的公開均須徵得實驗參

與者書面同意，並經過實驗室管理團隊審批，禁止洩漏可識別參與者身份的信

息。 

 

 

四、安全與設備維護 

 

1. 實驗室安全 

⚫ 實驗室所有設備使用後均須及時關閉電源。 

⚫ 禁止私自更換電源插座、亂拉電線或使用不符合實驗室標準的電器。 

⚫ 發現漏電、插座發燙、電線破損等情況，應立即切斷電源並告知工作人員。 

⚫ 禁止攜帶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物品進入實驗室。 

 

 



2. 設備維護與故障處理 

⚫ 使用者須配合工作人員完成設備日常檢查。 

⚫ 使用設備時需嚴格按照操作規範，嚴禁暴力操作。 

⚫ 發現設備故障或損壞，應立即停止使用並報告工作人員。 

 

3. 緊急情況應對 

⚫ 遇緊急情況（如火災、設備起火等），應立即切斷電源並迅速撤離，按規定流

程報警。 

 

 

五、違規處理 

 

1. 違規行為處理  

⚫ 任何違反實驗室規範的行為（如擅自操作設備、破壞公物、洩露數據等），將

視情節輕重給予警告、暫停使用權限或上報學院乃至學校處理。 

⚫ 嚴重違反實驗室規範者將被列入“黑名單”，今後將不獲准於實驗室開展任何

活動。 

 

2. 損壞賠償  

⚫ 因操作不當、疏忽或故意行為導致設備損壞的，應承擔相應賠償責任。 

 

 

六、附則 

⚫ 本規範自發佈之日起生效，所有使用者須於《實驗室使用申請表》中確認已閱

讀並同意遵守本規範。 

⚫ 本規範未盡事宜，由實驗室管理團隊補充或修訂。 

⚫ 本規範之最終解釋權歸澳門科技大學語音實驗室所有。 

 

 

 

澳門科技大學語音實驗室管理團隊 

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錄：澳門科技大學語音實驗室使用申請表 

 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所屬單位/學院  

職稱  課程/年級/學號（學生適用）  

 

聯絡電話  電子郵箱  

 

二、使用性質與目的 

項目名稱  

項目負責人（如有）  

項目編號（如有）  

使用性質（請勾選） □參訪       □教學       □研討會       □實驗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註明） 

使用人數及姓名  

使用目的（請具體說明） 

 

 

 

 

三、使用時間安排 

日期  

時段（請勾選） □上午（09:30-13:00）        □下午（14:30-18:00）    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註明） 

具體時間 開始時間：              結束時間： 

如於正常開放時間以外或

節假日進行實驗，請註明 

 

 

四、使用空間與設備需求 

實驗區域（可複選） □公用實驗區    □錄音室    □會議/研討區 

所需設備（可複選） □PC 電腦            

□專業麥克風 

□聲門儀 

□腭位儀 

□眼動儀 

□鼻音計/鼻流計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註明） 

 

五、研究倫理確認 

研究參與者是否提供書面同意？（請勾選） □是             □否 

研究是否已通過倫理審查？（請勾選） □已提交，尚未獲批      □已獲批 

□尚未提交 

 

六、申請人承諾 

□本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守《澳門科技大學語音實驗室使用規範》，保證正當使用設備、

遵守研究倫理、妥善保護數據與儀器。如有違反，願承擔相應責任與後果。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七、導師審核（學生適用）/項目負責人審核（科研項目適用） 

□我確認研究內容符合學術與倫理要求，同意申請人提交實驗室使用申請。 

 

導師/項目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八、實驗室審批意見 

審批意見： 

 

 

 

 

審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